
智行理财网
导演说虚拟货币是什么梗

打着“区块链、互联网金融、电子商务、数字中国”的幌子，短短6个月时间，30
个层级，10905个会员账号，3.2亿余元投资额，多家新闻媒体报道……这是一场疯
狂吸金的传销骗局。

2018年5月23日，江苏省连云港市海州区检察院以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对于某等
5名犯罪嫌疑人依法提起公诉，结合此前提起公诉的卢某等6名同案犯，这个由11人
导演设计的弥天骗局终以全部落入法网而告终。

“GGP共赢积分”风靡

2016年3月，连云港市公安机关接匿名举报，卢某某等人以“互联网+”为幌子在
连云港地区推广“虚拟货币GGP共赢积分”项目，通过互联网发展会员缴纳会员费
，并采用虚拟积分变现的盈利模式，疑似网络传销。

办案人员经过调查发现，该公司虽然表面上营销方向是经济贸易咨询和企业管理咨
询等，但其在招聘网站上的介绍则是以购物赠送积分的方式推广“共赢积分”。深
入查证发现，该公司形式上是买产品送积分，但实质上投资者对产品基本不予认领
，公司只是以投资购买产品的名义发展会员。

该公司按照投资额确定会员级别，以投资额5：1的比例释放相应的GGP积分，借助
网络平台交易实现积分变现。同时，为了发展更多下线，公司设置推荐奖、互助奖
、管理奖、平级奖，按照会员级别、管理级别给予会员不同比例的奖金。

因投资“回报”丰厚，短短6个月期间，吸引上万人参与投资，传销层级达30多个
，涉及全国30多个省（直辖市、自治区），造成了十分严重的社会影响，一般情况
下，既参与投资又发展下线加入的投资者，期间投资金额已经回转到手，而作为最
低层次的投资者，则成了“击鼓传花”的最末位，损失难以弥补。

蹭“区块链”热度炒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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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调查，这个神秘公司和背后的主要操盘手逐渐浮出水面：1977年出生的卢某某中
专毕业后，不断寻求生财之路，始终想闯出一片天地。2015年，他因犯滥伐林木罪
被北京西城区法院判处缓刑。在此期间，他依然渴望着一夜暴富。这一次，他将目
光盯在了虚拟货币上。2015年底，卢某某为首的几名“股东”借助互联网向全国推
广“GGP共赢积分”项目发展会员，并在北京市朝阳区设立全球通用（北京）科技
有限公司，开始公司化运营。卢某某一伙人设立的公司可不简单，其中有从事过金
融行业的专业人员，有曾投资过虚拟货币的经验人士，有硕士学位的知识分子，如
正规公司一般，设产品部、办公室、技术部、客服部等，定期对员工进行金融知识
培训，其财务、产品、技术、公关、宣传、市场开发等部门多管齐下，各司其责，
打造了专业化的运营模式。

为了蛊惑更多的群众参与，卢某某一伙人想方设法绘制了一幅“美好蓝图”。他们
以实际不存在的智能化养老、旅游地产、农业、实业投资、能源矿产等领域的项目
合作，辅以“区块链”这一噱头，配以“数字货币时代”“技术革命的新一轮革新
”等一系列煽动性的宣传文案，骗取投资者信任。当然，“区块链”对于大部分群
众来说还是比较陌生的，为了扩大影响，该传销团伙在北京的一些会议场所召开“
互联网金融”论坛，欺骗部分主流媒体助力宣传，并利用“数字中国”这一契机，
假借官方声音迷惑受众。

有人投资、有人参与，许多发展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卢某某一伙人利用线上、线下
传销相结合的模式，很快搭建成了一个传销大框架。线上创设供会员参与的网络媒
介，搭建虚拟货币交易平台，背后操纵价格变动，形成发展繁荣的假象，通过工作
人员管控盘口，维持价格稳定。线下通过公司实地宣传、年会、地区头目宣传的方
式，扩大传销规模，利用微信、微博等手机端应用形成地区传销网络，涉案人禹某
利用其政协委员、出租车公司老板的身份地位，在微信朋友圈频繁转发关于GGP和
电子货币的文章，很快在山东莱州地区形成了地区性的传销组织。

追加逮捕力求罪当其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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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件立案后，海州区检察院及时介入，引导公安机关侦查取证，该案体量大，证据
繁琐，需从言辞证据和客观证据两方面抓起，主抓证据间的相互印证，形成完整证
据锁链。经过仔细摸排，筛选整理出数千条会员转账投资信息、GGP会员多达1090
5个账号，会员信息数十万条。审查后发现，公司收支系来自GGP会员投入和操纵G
GP积分价格，其中1亿多元用于托盘，其他还用于宣传、会议、市场开发、归还客
户投资等，股东均领取股东工资和分红，部分股东从公司套走数百万资金，以此锁
定其传销本质。

案件移送海州区检察院后，海州区检察院成立专案组，由经验丰富的办案人员办理
该案。承办检察官紧扣案件“命门”，针对网络传销的人员架构、宣传内容、公司
收支等方面集中突破，着力解决案件定性问题，同时将移送审查起诉的人员按照角
色、作用和地位，分为公司股东兼GGP发起人、公司员工和地区头目，分别按照其
角色在GGP传销活动中的具体作用，严格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，从严认定为组织者
、领导者，对未参与传销活动的人员依法出罪。如公司的总经理刘某某，其2017年
1月下旬加入全球通用公司后，虽然担任总经理职务，但没有参与、推广GGP项目
，无法认定其为组织者、领导者，故依法认定刘某某涉嫌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事
实不清、证据不足。

为维护司法公正性，针对案件审理中发现的部分犯罪嫌疑人相对于已经逮捕的同案
犯在传销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更为关键的情况，海州区检察院及时决定逮捕，犯罪嫌
疑人拒不到案时，督促侦查机关上网追逃，确保逮捕决定的坚决执行。如被取保候
审的成某某作为公司的股东，同时也是GGP项目的发起人之一，对该项目的推进起
到了重要作用，是传销组织的顶层人员，其在审查起诉阶段翻供，对涉案的大额款
项否认，且取保候审期间存在不予配合传唤的情形，为了保障刑罚公正性和严肃性
，在审查起诉阶段，海州区检察院依法决定对其逮捕。

2017年8月18日，海州区检察院以犯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对卢某某等人依法提起
公诉，2018年5月23日，海州区检察院以犯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对于某某等人依
法提起公诉，2018年12月29日，海州区法院以犯组织、领导传销活动罪判处卢某
某等11人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至有期徒刑六年不等，并处罚金10万元至100万元不
等。至此，这一传销组织被彻底摧毁。

来源 | 江苏法制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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